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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项目情况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广州横沥农机加油站（下称“该油站”），原名为广东省石油企业集团广州番禺横沥加油站有限公司。该油站成立

于 2021 年 01 月 20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W43C68D；类型：分公司；经营场所：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番中公路横沥段 33 号（加油亭）；

法定代表人：简志诚。经营范围：批发业。该油站已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证书编号：粤穗 WH 安经证字[2018]1531（10），有效日期至 2021

年 07 月 19 日，许可经营范围为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备注：二级加油站，汽油罐 50m3×2 个，柴油罐 50m3×1 个，4台共 8枪加油机）。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广州横沥农机加油站为提高环保性，根据穗环领导小组办〔2018〕152 号文和穗环保函〔2018〕2935 号文件要求，

对原站地下油罐进行“四不变”（油罐位置、罐容、罐数、油品品种）防渗改造。对储罐进行重新埋设，将现有埋地油罐迁走，在原罐区重新埋设汽油

罐 50m3×2 个，柴油罐 50m3×1 个，均采用 SF 双层油罐，4台共 8枪加油机，改造工艺管道。设置卸油、加油油气回收系统。设置储罐及管道渗漏检

测系统。油罐总容积 125m3（柴油罐容积折半计入总容积)，根据《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12，2014 年版）中 3.0.9 的划分，

改造后属于二级加油站。该油站已于 2021 年 7 月取得《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审查意见书》（编号：穗应急危化项目安审字[2021]第 088 号）。

（2）项目评价结论

根据加油站安全检查表评价结果和加油站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应具备的条件分析，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广州横沥农机加油站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13 号）、《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5 号）、《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5号，根据 2015 年 5 月 27 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79 号修正）、《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

施工规范》（GB50156－2012,2014 版）等国家现行的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规范、标准规定的要求，符合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重新办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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